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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证监会1及香港金管局2的支持及同意下，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拟议终止

现时在恶劣天气下暂停交易的做法，以便在恶劣天气的情况下维持正常交易。根

据该新安排，中介人于恶劣天气期间需维持正常运作。 

 

恶劣天气交易日 

 

就此而言，须注意的是，「恶劣天气」指香港天文台发出八号或以上台风信号或

黑色暴雨警告，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极端情况」公告的情况，而「恶劣

天气交易日」指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之间发生恶劣天气的任何一天（香港公众假期

除外）。另外，倘若恶劣天气发生在香港公众假期而该日是部分衍生产品的假期

交易日，该日会被视为衍生产品市场的恶劣天气交易日。 

 

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香港金管局及证监会相应发出通函以落实恶劣天气交易。

而香港金管局的通函3引述证监会的通函4，指出中介人应遵循证监会的通函以实

施恶劣天气交易。为优化该新安排，证监会的通函载列中介人为恶劣天气交易日

做准备时应达到的预期标准及程序。在本解释性说明中，本行将简要介绍该等预

期标准及所需程序。 

 

 

 
1 证监会指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2
 香港金管局指香港金融管理局。 

3
 香港金管局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发出的名为「银行业就落实维持恶劣天气下交易提供支持」的

通函。 
4
 证监会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发出的「致中介人的通函—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的通函。 



 

 

 

监管机构的期望标准 

 

就实施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而言，中介人应根据《操守准则》5项下的第三项一般

原则作出充足的准备及实施适当的措施，以便在恶劣天气交易日进行交易活动。

特别是，中介人应： 

 

1. 设立有效及充足的安排，以便在恶劣天气交易日维持业务运作； 

 

2. 采用遥距运作以执行关键职能； 

 

3. 确保中介人的业务持续可不间断地运作； 

 

4. 确保有能力履行款项交收或风险责任（例如：初始及变动保证金），及检

视有关转账的运作安排； 

 

5. 就业务及客户沟通、风险管理、客户资产保障及向证监会发出通知方面，

设立充足及有效的内部监控程序； 

 

6. 顾及运作上的抵御能力标准及所需执行的措施，以及与遥距工作6相关的

监管标准； 

 

7. 备存足够的纪录和文件，以证明已遵守上述第 5 段的内部监控程序； 

 

8. 向员工传达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的安排及相应的遥距工作安排，试行安排

并纠正在试行过程中所识别的任何不足之处； 

 

9. 定期测试其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的安排及相关的遥距工作安排；及 

 

10. 在必要时及至少每年检讨其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的安排及相关的遥距工

作安排。 

 

 

 

 

 
 
 

 
5 《操守准则》指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 
6
 此处提述证监会发出的《有关运作上的抵御能力及遥距工作安排的报告》。 



 

 

 

客户协议及沟通 
 

中介人应清晰及预先向客户沟通其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的政策及安排，以及于相

应的客户协议项下的任何更改。鉴于银行分行(i)将于恶劣天气交易日关闭；及(ii)

无法收取任何纸质支票，中介人应鼓励客户以电子方式转账。中介人亦应作出以

下行为： 

 

1. 「营业日」：审阅及修订客户协议，以确保客户协议符合恶劣天气下维持

交易的要求，并就审阅后对客户协议作出的任何更改及时通知客户。证监

会留意到，大多数客户协议项下对「营业日」的释义与《证券及期货条例》
7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条项下的营业日一致，而该释义未必涵盖恶劣天气交

易日。因此，客户协议应相应地作出修订； 

 

2. 通知客户：应以书面形式提前通知客户在恶劣天气交易日未能提供任何服

务或服务受限的情况，并提醒客户注意客户协议内的任何相关改动，以减

少潜在纠纷； 

 

3. 提供客户信息：应尽快通知客户其在恶劣天气交易日期间有关处理交易指

示、交收、追收保证金及强制平仓的政策，及更改发出交易指示的渠道，

作为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的安排的一部分。在必要的情况下，中介人可要

求客户预付资金，以履行付款责任或额外的保证金要求；及 

 

4. 电子方式转账：鼓励客户在恶劣天气交易日以电子方式转账（例如：结算

所自动转账系统、快速支付系统、电子直接付款授权）以适时地配合客户

的交易需求和及时履行交收或保证金的责任。 

 

  

 
7 此处提述《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风险管理 
 

根据证监会的通函，中介人应制定稳妥的安排以便及时及以可靠的方式于恶劣天

气交易日期间获得资金。特别是，中介人应： 

 

1. 评估流动性需求以履行其付款责任，并考虑要求客户预付资金，以便在客

户还未采用电子转账方式时履行其付款或保证金责任； 

 

2. 监察市场、信贷及流动性风险以确保其在恶劣天气交易日的财政上的抵御

能力；及 

 

3. 于恶劣天气交易日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分开存放客户证券或证券抵

押品。在适当的情况下，中介人亦应监察证券抵押品的再质押上限，并及

时纠正任何超过上限的情况。 

 

 

 

 



 

 

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的法定时限 

 

由于恶劣天气交易日并不属于《证券及期货条例》项下「营业日」的定义范围，

因此，在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的情况下，成交单据规则8项下要求的提供交易文件

及客户款项规则9项下要求的转移客户款项至独立账户的限期应不受影响：- 

 

1. 根据成交单据规则提供交易文件：在中介人须根据成交单据规则在不迟于

订立有关合约后第二个营业日终结前向客户提供交易文件（例如：成交单

据及户口结单）的情况下，中介人在厘定向客户提供交易文件的限期时，

毋须将恶劣天气交易日计算在内。然而，倘若交易文件是通过电子方式提

供（例如：透过电邮或中介人的网站），中介人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

如期在恶劣天气交易日向客户提供交易文件，以便客户可及时获取有关与

他们或代他们进行的交易的数据。 

 

2. 根据客户款项规则将客户款项转账至独立账户：在中介人须根据客户款项

规则于收取客户款项后的一个营业日内将客户款项转账至一个独立账户，

中介人在厘定应将客户款项分开存放的限期时，毋须将恶劣天气交易日计

算在内。换句话说，为更好地保障客户资产，中介人应尽快以电子方式转

账及运用充足的资源及监控程序，以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于恶劣天气交易

日做到分开存放客户款项。 

 

 
8 成交单据规则指《证券及期货（成交单据、户口结单及收据）规则》（香港法例第 571Q 章）。 
9
 客户款项规则指《证券及期货（客户款项）规则》（香港法例第 571I 章）。 

本解釋性說明並非，亦不應被視為法律意見。如有疑問，請諮詢閣下的法律顧問以尋求具體建議。如需任何

查詢，請致電(852) 2854 3070 或電郵至 lawrence.yeung@ycylawyers.com.hk 與本行合夥人楊元建律師聯絡。 


